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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消防设施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消防设施的管理，适应公共消防安全的需要，增强抗御火灾的能
力，根据《重庆市消防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消防设施的管理，适用本规定。

本市行政区域内乡和集镇消防设施的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消防设施包括：

(一)消防队(站)、消防趸船、消防直升飞机停机场(坪)、消防训练及后勤保障设施;

(二)室外消火栓、消防水池、消防取水码头、消防供水管网及其他消防取水装置;

(三)消防车通道、消防安全疏散通道、防火间距、消防安全标志、户外消防安全宣传
设施;

(四)火警信号传输线路、户外通讯机站及配套设施;

(五)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给水系统、泡沫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防排烟、应
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防火分隔、安全疏散等建筑消防设施;

(六)其他防火、灭火、抢险救援装备和设施。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消防设施纳入公共安全设施，统一规划，同步建设，
确保消防设施的建设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第五条 消防设施的设置，应当符合城市消防规划要求，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
范。

第六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建微型消防队(站)：

(一)居民住宅小区住户在1500户至4000户;

(二)旧城改造、新区开发总建筑面积为30万至40万平方米。



未达到前款规定的，集中统一建站;超过前款规定的，应当根据《城市消防站建设标
准》建普通站。

微型消防队(站)可以单独建设，也可设置在建筑物平街层，建筑面积不应小于400平方
米，配置不少于2辆消防车及相关的消防装备和设施。

微型消防队(站)房屋设施由开发建设单位出资修建，配备其他设施所需费用按第十六
条规定办理。

第七条 根据城市规划和消防总体规划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分步骤建设消防固定
取水点(取水码头)。

水文水资源单位应当向公安消防机构提供水文水资源情况。

第八条 市政消火栓的设置和维护由城市供水部门负责。

设置市政消火栓除执行有关规定外，还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街道宽度超过60米时，道路两侧和城市(镇)主干道十字路口应当设置消火栓;

(二)消火栓供水管网符合消防规划要求，城市(镇)主干道改造时，应当同时改造、安
装消防供水管网和消火栓，城区主干道供水管道口径不小于300毫米;

(三)临近城市(镇)主干道的单位和居民住宅区域内的建筑物外的消火栓，应当设置在
消防通道两侧或通道交叉口。

第九条 城市供水部门应当经常性对消火栓进行检修，发现问题应当及时处理，重大问
题报当地公安消防机构。

第十条 设有消防用水设施专用水管的单位，应当在供水管网进户地点安装进户消防用
水计量仪表，由供水单位管理。实行二次加压供水的建(构)筑物，应当保证消防用水的水
量和水压。二次供水涉及消防的安装设计经公安消防机构审核后不得随意更改。

第十一条 无消火栓或消防供水不足的大面积棚户区和耐火等级低的建筑密集区应当根
据具体条件修建消防水池，且每个水池容量不应小于50立方米。

城市(镇)主干道旁、人员聚集场所的消防水池应当加盖，并设置不得小于50×50厘米
的取水口。

室外消防水池的水位不得低于上沿20厘米;单位、居民住宅区设置的生产、生活、消防
合用的水池应当符合有关规定。消防水池应当设置明显标志，水池顶部未经公安消防机构
批准，禁止修建其它建(构)筑物或固定设施，取水口5米半径内不准设置固定设施。

对消防水池进行维修、换水作业时，应当告知当地公安消防机构。

第十二条 因城市(镇)建设需要拆迁消火栓、消防水池的，应当经公安消防机构批准。
道路施工影响消防车执行任务或影响消火栓、消防水池取水灭火的，应当事先告知当地公
安消防机构。

因施工可能影响消火栓使用的，应当告知当地公安消防机构，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
施，设置醒目标志。

第十三条 电信部门应当按规定建设并确保火警信号传输线路的畅通。



第十四条 因道路施工影响消防车通行或者因故停水、停电、切断通信线路可能影响灭
火救援工作的，有关部门应当事先通知公安消防机构，并采取相应补救措施。

第十五条 建筑消防设施使用单位应当按照公安消防机构的有关规定落实维护保养、日
常管理、值班、检测等制度。

建筑消防设施发生重大故障进行维修和年度检测时，应当在当日内报告公安消防机
构。

第十六条 属于固定资产投资范围内的消防设施建设和使用维护费用，按国家和市政府
有关规定执行。

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内的消防设施建设和维护资金，由各单位依照国家有
关规定自行解决。

第十七条 单位出售已报废的消防设施设备应当出据证明，回收单位应当登记;物资回
收单位不得收购公民个人私自销售的消防设施设备和抢险救援专用设施。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消防设施，严禁下列行为：

(一)将消防设施挪作它用;

(二)擅自拆迁、埋压、圈占、占用、停用或者损毁消防设施;

(三)在防火卷帘下堆放物品;

(四)损毁或擅自拆除消防安全标志、户外消防安全宣传设施;

(五)在消防队(站)前从事影响执勤训练、灭火出动等活动。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四款、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的，对个人处警告或200
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警告或3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
或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埋压、圈占消火栓、消防水池，损坏、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占用防火间距，
堵塞消防通道的，除给予行政处罚外，还应当责令其限期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对逾期不
恢复原状的，由公安消防机构强制拆除或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公安消防机构决定。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对公安消防机构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
诉讼。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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